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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思索  
 作者：李春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下旬，美国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安然承认，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公
司通过非法手段虚报利润５ ８６亿美元，消息引发了美国金融与商品交易市场的巨
大动荡。事件发生后，负责对安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安达信自然就成为公众议论的
焦点，人们纷纷指责其没有尽到应有的诚信勤勉职责；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Ｓ
ＥＣ）在对安然破产事件的调查中也对安达信的职业操守提出了质疑；在美国股市，
受“安然恐惧症”的影响，几家发布补充财务报告的公司的股价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挫。毫不夸张地说，安然事件全面引爆了“五大”的诚信危机。与此同时，在国内，
注册会计师由于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质
疑。 

表面上看，美国安然事件和中国银广夏事件都是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所导致的；公
众也普遍认为，如果ＣＰＡ能认真履责、及时准确地揭示出虚假会计信息，投资者、
内部关系人及债权人就不会付出巨大代价。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会计虚假信息之所以充斥市场的根源，就在于它的需求旺盛，在于现行不健全的会计
环境下经营者可以以较小的造假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以往我们认为加强会计准则建
设及ＣＰＡ的职业道德教育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会计信息失真，而实际情况却
是，我国的会计准则已逐步与国际接轨，对ＣＰＡ的职业道德教育也不可谓不重视，
但会计信息失真依然如故，甚至有愈发严重的趋势。因此，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建立
社会信用体系，增大违法违规者的造假成本，比被动地“堵漏”更为重要，也更有利
于问题的解决。在本文中，笔者以加大造假成本为导向，提出扼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
失真的思路，与业内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的组织制度要求 
不可否认，我国自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国企改革已取得较大成功，但离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企业仍有一段距离。由于中国股市的先天性股权结构缺陷，大部分上市公司的
股权均向国有股或法人股集中。在这种股权结构下，有的董事会顺理成章地被操纵；
有的监事会形同虚设，有的监事会看经营层的脸色行事。由于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内
部人控制”现象，股市中小股东“用脚投票”的约束功能随之丧失；一些公司的管理
层在会计信息造假方面蠢蠢欲动，他们往往通过虚假会计信息来解决由于首次募集发
行（ＩＰＯ）时“过度包装”所造成的盈利压力或实现圈钱以增加经理层可控资产或
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部分上市公司的经理层权利过大，审计业务的委托人实为公司
的经理，经理层完全可以通过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务所和以控制审计费用的方法制约
ＣＰＡ的审计活动。而处于当前并不十分理想的职业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面对独立
性与盈利性的两难选择，往往选择了后者。 

因此，笔者认为，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目前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缺
陷所造成，要从根本上杜绝会计信息失真，就必须从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入
手，引入独立董事、监事，建立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使公司真正地公众化，使
得市场制衡机制生效，这样才能使经理层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最终决定其
职业生命的将不再是其所代表的大股东，而是市场本身。这样，就增大了经理层的造
假成本，促使其在造假路途上“三思而后行”。 

二、建立健全民事赔偿制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在我国，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的责任主体，可以在《会计法》第四条及

《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找到，即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其中，上市公司的
单位负责人为会计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和
《证券法》也对有关责任人在披露虚假会计信息方面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规定，
并在我国十多年的证券监管实践中多次运用。但遗憾的是，这些处罚多是行政处罚，
而且责任方为此支付的造假成本多数大大小于造假收益，有些处罚甚至出现大股东违
法、中小股东连带“买单”（对上市公司的罚款实际由股东承担）的尴尬局面。现有
法律责任相对较轻，其结果多是上市公司的经理层和中介机构在利与弊的博弈中获得
造假净收益。因此，要加大造假者的造假成本，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引入虚假信息的民



事赔偿责任，使法律在造假者面前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５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

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的发布，表明监管部门已开始重视保护
投资者对于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人的投诉权，维护投资者要求违法行为人进行民事
赔偿的诉讼请求，此举在实践中将《证券法》所确立的民事赔偿原则与行政、刑事处
罚原则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杜绝会计造假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
极的现实意义。 

但相关法律在如何确定投资者的损失、如何确定损失与虚假陈述的关系等方面存在
着空白，使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条文规定还不具有操作性。因此，笔者认为，《通
知》的发布在打击虚假信息、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果能在实施
细则上丰富一些可操作的条款，允许实行集体诉讼，在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
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中实行举证倒置的举证责任，将会大大减少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
信息造假行为。 

三、建立个人及企业信用体系，加大造假失信成本，减少会计信息领域的失信行为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良性建设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律来

规范，而且需以信用为基础。在规范的市场中，失信行为必然为社会所唾弃，失信者
也必然是众所侧目。而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失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为人们所
理解，甚至有时还为失信者所津津乐道。若干年前，国内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在因出
具虚假报告被处罚后，业务量却出现令人费解地增长，可见市场的道德文化建设仍然
任重而道远，又难怪虚假信息会屡禁不止。面对如此宽松的失信生存环境，会计虚假
信息造假者根本无意顾及由于造假而在自身所打上的败德和失信的烙印，因为它对个
人和企业的发展并无大碍。环境果真如此的话，无论制度安排得如何完美无缺，但在
执意造假者面前将显得苍白无力，会计信息失真也必然是“春风吹又生”。因此，笔
者认为，在加强前面所述的组织及法律制度安排的同时，还应进行全面的诚信教育，
使“诚信是金”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大大压缩会计虚假信息造假者的生存空间。 

营造良好的道德文化氛围，重塑“诚信是金”观念，我们当然不能只停留在苦口婆
心的口号式宣传上，而应采取措施借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推动。笔者认为，建立个
人及企业信用体系，不失为可行的办法之一，通过建立完整的个人、企业等多层次的
信用制度和体系并将其公开，社会成员可以随时获得关于个人、企业在职业操守、经
营规范性等方面的信用记录，从而来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使造假者因信用等级低而
在市场上、社会中步履维艰。反映在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方面，那些造假的责任主体
（个人和企业）将因此而被调低信用等级，而信用的丧失将使他们在今后的信贷、交
易、个人发展等方面屡屡受挫，造假的记录从此将与之一生相伴，最终增加他们的造
假成本。 

安然事件使安达信由于职业操守上令人遗憾的表现（包括销毁审计底稿的行为）可
能从此退出“五大”，如若我们的道德文化氛围足以使那些对会计信息失真难辞其咎
的责任主体可能由此而失去职业生存空间的话，那么，我们市场上会计信息失真的现
象将会大为减少。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不仅要加强会计准则的建设，更为重
要的是，要大力加强处于“源头”地位的法人治理结构、法律制度和信用体系的建
设，大大提高造假者的造假成本，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类银广夏”会计
造假行为的再次发生，全面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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